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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提昇本校之學術水準，促進學術及文化交流，訂定本要點，作為本校與國

外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之依據。 

二、學術合作協議書可由本校或擬與本校簽署合作之機構提出。本校可由校、

院、中心或系所基於合作或學術交流之需求而主動提出；對方則由其校、

院、研究單位、系所或相關單位主管提出。 

三、簽訂之程序依雙方合作之層級而定，得由：  

(一) 院、系所、中心與對方商訂合作協議書之內容，經提交院、系所、中

心會議通過後，經由行政體系提送相關資料至國際暨兩岸交流處彙整，

並呈請校長核可後，由該院、系所、中心與對方對等單位簽訂之。 

(二) 以學校名義簽訂之合作之協議書應以具備跨學院合作關係者為原則，

得由學院或國際暨兩岸交流處承辦相關事宜，但對於特殊需要合作關

係者不在此限。 

       (三)與大陸地區大學簽訂之合作協議書除上述規定外，另需依教育部｢各  

            級學校與大陸地區學校締結聯盟或為書面約定之合作行為審查要點｣  

            辦理。 

四、擬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時，除因特殊需要之合作關係外，應審酌下列原則：  

(一) 所擬合作之機構應具相當學術地位，對提昇本校學術地位有所助益；

或雙方學術合作協議之簽署，有助於提昇對方之研究及學術水準

者。 

(二) 雙方簽訂合約應本互惠及平等原則。 

(三) 雙方合作事項，應有專責單位或承辦人員推動執行。 

(四) 合作協議內容應具體明確且具可行性。 

五、提案單位應草擬學術合作協議書及年度活動計畫書兩種，其內容應包含：  

(一) 學術合作協議書  

1、合作目的。 

2、合作項目，如交換教師、學生、資訊及合作研究計劃等。 

3、雙方負擔經費之原則，如旅費、生活費、註冊費、住宿費及保險

費等。 



4、合作期限及終止合作條件。 

(二) 年度活動計畫書(一至二年)  

1、年度內擬完成之活動名稱、內容、時間及人員。 

2、經費來源。(可由雙方協議負擔)  

3、計畫主持人及聯絡人。 

六、學術合作協議書，應由各參與機構定期評估其執行情形及合作成果，以作為

是否修訂或期滿續約之依據。 

七、本校各級單位與國外各大學及研究機構所簽訂之學術合作協議書，應於簽署

後十日內，陳報國際暨兩岸交流處建檔備查。 

八、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